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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省道路客运行业文明创建活动 
修增有关考核项目的通知 

 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县（市、区）运输管理处（所）、道

路运输协会： 

    自开展创建“文明客运站”、“诚信企业”“星级班车”活动

以来，在各级运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，在各级协会组织的直接

组织下，各参创单位积极参与，精心组织，注重实效，企业管理

水平和总体服务水平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。为进一步推动此项

活动的开展，符合行业管理要求，使创建活动更为规范，现根据

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及在过去活动中发现的问题，将有关修增考核

项目做如下通知。 

一、 独立参创单位明确如下： 

客运站明确为：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客运站。三级以下（含

三级）客运站的创建活动由地区自行组织。 

客运企业明确为：有独立工商营业执照、独立经营核算的三

级以上（含三级）的道路客运企业（以法定部门核定手续为准）。 

二、客运站创建活动基础资料，应按有关部门意见统一要求

完善（有关意见附后）。 

三、2010 年将把客运站的封闭式管理作为重点考核项目，

特别是站车未分营单位应进一步规划好旅客及车辆的进、出站流



2 
 

程线路。 

四、将客运站信息数据报表交送、传媒设施的使用与管理纳

入创建考核项目。 

五、将 GPS 的管理和使用纳入对客运企业的考核项目。省

GPS 监控信息中心对企业的考核每扣 2分，创建活动考核扣 1分。 

六、现已获得“文明客运站”、“诚信企业”、“星级班车”荣

誉的单位与车辆，在日常考核中发现有重大问题，第一次提出警

告，第二次做“摘牌”处理。 

七、各地区创建活动领导小组，对创建活动中的后进单位要

实行定向培育，要拟定年度培育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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